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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EXPRESSWAY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5）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與邦寧物業於2012年8月24日訂立物業管理協議。據此，本公

司同意委託邦寧物業就產業園提供管理服務，時間自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

31日止。

邦寧物業為安徽高速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安徽高速集團現為本公司的控股股

東（按上市規則定義），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1.27%的股權。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安徽高速集團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邦寧物業為安徽高速集團之聯

繫人，因此物業管理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其中一項合計百分比率（利潤百份比除外）按年計算均超

過0.1%但不超逾5%，且物業管理協議根據一般商務條款進行，因此物業管理協

議毋須取得本公司獨立股東的批准，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有

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及上市規則第14A.37至14A.40條有關年度審核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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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協議

日期： 2012年8月24日

協議方：

(1) 本公司；及

(2) 邦寧物業，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及安徽高速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協議事項

根據物業管理協議，本公司同意委託邦寧物業就產業園提供管理服務，管理服務

包括房屋建築共用部位的維修、養護和管理（包括屋頂、內外牆體和基礎等承重

結構部位及走廊通道等）、共用設施設備的維修、養護、運行管理和服務（包括空

調系統及消防系統等）、指定範圍內的公用設施和附屬建築物的維修、養護和管

理、公共綠地及花木的養護和管理、附屬配套建築和設施的維修、養護和管理、

公共環境衛生及交通秩序的管理、安全防範和治安管理等。

委託期間

雙方協議委託服務期間為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止。

物業管理面積

根據物業管理協議，物業管理面積合計為44460.58平方米。

管理費用

根據物業管理協議，管理費用年費為人民幣3,846,261.84元（約港元4,690,563），兩

年共人民幣7,692,523.68元（約港元9,381,126）。自物業管理協議簽訂之日起，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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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每季度向邦寧物業支付一次物業管理費，每季度邦寧物業向本公司發出付款通

知，本公司在接到邦寧物業付款通知後十個工作日內支付。

上述管理費用乃根據雙方協商並按公平原則，在參考(1)類似服務在市場之現時市

價； (2)管理面積；及 (3)雙方要求達到的收益水平釐定。

年度上限

物業管理協議截至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為止的財

政年度之最高年度總值（即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 1,300,000元（約港元

1,585,366）、人民幣 4,000,000元（約港元 4,878,049）及人民幣 2,600,000元（約港元

3,170,732），為本公司預計在有關年度可能需要支付的管理費用。

簽署物業管理協議的原因

本公司主要從事中國安徽省境內收費公路之經營和管理及其相關業務。邦寧物業

主要從事物業管理及房屋維修等業務。產業園為本公司位於合肥高新技術開發區

的投資項目，園區內建有棟研發樓、公寓樓和辦公研發主樓。

董事會認為，邦寧物業為一家專業之物業管理及工程公司，具備相關專業資格及

經驗。物業管理協議的委託容許本公司更方便管理控制產業園的管理工作，而且

為產業園提供管理服務可充分發揮邦寧物業的管理優勢。

經考慮上述的原因及好處，本公司董事（包括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物業管

理協議之條款及年度上限乃經公平合理交易原則後達致及按照一般商務條款訂立，

該等持續關連交易會依據本集團一般及正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本

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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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仁強、屠筱北、李俊傑及李潔之（作為安徽高速集團的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在

房屋租賃合同中被視為有重大利害關係，於本公司就有關房屋租賃合同的董事局

決議中迴避表決權利。

上市規則之規定

邦寧物業為安徽高速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安徽高速集團現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按上市規則定義），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1.27%的股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

章，安徽高速集團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邦寧物業為安徽高速集團之聯繫人，因

此物業管理協議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其中一項合計百分比率（利潤百份比除外）按年計算均超過

0.1%但不超逾5%，且物業管理協議根據一般商務條款進行，因此物業管理協議毋

須取得本公司獨立股東的批准，惟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有關申報

及公告的規定及上市規則第14A.37至14A.40條有關年度審核的規定。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的涵義：

「安徽高速集團」 指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年度上限」 指 根據物業管理協議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最高年度

總值

「聯繫人」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邦寧物業」 指 合肥市邦寧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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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其境外上市股份在

香港聯交所上市，及其境內普通股在中國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物業管理協議」 指 本公司與邦寧物業於2012年8月24日訂立的物業

管理委託合同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產業園」 指 皖通高速高科技產業園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謝新宇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12年8月24日

截止此公告日，董事會成員包括：周仁強、屠筱北、李俊傑、李潔之、劉先福、孟傑、胡濱、楊

棉之、杜成志。

本公告原以中文編製，中英文版如有歧異，概以中文版為准。

除另有說明外，人民幣乃按1.00港元兌人民幣0.82元的換算率換算為港元。該換算並不表示所列

金額經已、可能或能夠以任何特定換算率或任何換算率進行換算。


